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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治理訓練需求分析報告重點摘要 

一、前言 

本中心職掌地方公務人力培訓，為兼顧各層級地方公務人員、

地方政務人員，以及相關地方公務人力訓練需求，於籌劃年度訓練

計畫之初，即先蒐集分析相關的訓練需求資料，據以規劃辦理。蒐

集之訓練需求來源包括政策需求、一般管理需求、全球及地方治理

趨勢、管理及領導理論發展趨勢、地方機關需求、專業主管機關需

求，及受訓學員需求等。 

為補強地方機關之訓練需求，爰就地方政府施政願景、首長競

選政見、施政目標、面臨困難等重點資料進行歸納分析，以深入瞭

解地方治理訓練需求，並規劃符合地方政府施政需要，以及滿足所

需人力培訓之研習班別。 

本報告執行步驟之流程如圖 1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 1 本報告執行步驟之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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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資料分析 

本報告分為施政願景、首長競選政見及施政目標、面臨困難三

方面分析，結論如下： 

(一)一半以上的地方政府偏向以營造「幸福感」之「幸福城市」、「適

居城市」、「樂活城市」為施政願景（如圖 2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從全體觀之，發現地方政府對各類別之需求，大致可區分為需

求單位達 90%以上之高度需求、需求單位介於 50%至 89%間之普

通需求，及需求單位在 49%以下之較低需求 3大部分（如圖 3）： 

１、高度需求類別計有「產業經濟」、「文化發展」、「觀光旅遊」、

「社會福利」、「城鄉發展」、「教育發展」、「環境保護」等 7

類。 

２、普通需求類別計有「交通運輸」、「醫療保健」、「體制變革」、

「公共建設」、「水利工程」、「勞工行政」、「治安維護」、「防

災救災」、「多元族群」等 9類。 

３、較低需求類別計有「財務經營」、「資訊發展」、「宗教禮俗」、

「公用事業」、「民眾權益」、「志願服務」等 6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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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地方政府施政願景類別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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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從直轄市與一般縣市政府之比較，及各地理區域間之比較觀之，

因人文暨地理特性、社會經濟發展條件、人口結構等因素的不

同，致需求類別略有差異，惟差異程度不大，可作為規劃在地

化及客製化研習時之參考。（如表 1及表 2）。 
 

表 1 直轄市與一般縣市政府對各類別之需求單位數及所占比例 

序號 類別 全體地方政府 直轄市政府 一般縣市政府 

1 產業經濟 
22 6 16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2 文化發展 
22 6 16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3 觀光旅遊 
22 6 16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4 社會福利 
21 6 15 

95.45% 100.00% 93.75% 

5 城鄉發展 
21 6 15 

95.45% 100.00% 93.75% 

6 教育發展 
21 6 15 

95.45% 100.00% 93.7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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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3  首長競選政見及施政目標類別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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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類別 全體地方政府 直轄市政府 一般縣市政府 

7 環境保護 
20 6 14 

90.91% 100.00% 87.50% 

8 交通運輸 
17 6 11 

77.27% 100.00% 68.75% 

9 醫療保健 
17 5 12 

77.27% 83.33% 75.00% 

10 體制變革 
16 4 12 

72.73% 66.67% 75.00% 

11 公共建設 
16 5 11 

72.73% 83.33% 68.75% 

12 水利工程 
16 6 10 

72.73% 100.00% 62.50% 

13 勞工行政 
15 6 9 

68.18% 100.00% 56.25% 

14 治安維護 
15 5 10 

68.18% 83.33% 62.50% 

15 防災救災 
12 4 8 

54.55% 66.67% 50.00% 

16 多元族群 
11 5 6 

50.00% 83.33% 37.50% 

17 財務經營 
9 2 7 

40.91% 33.33% 43.75% 

18 資訊發展 
7 3 4 

31.82% 50.00% 25.00% 

19 宗教禮俗 
6 1 5 

27.27% 16.67% 31.25% 

20 公用事業 
6 2 4 

27.27% 33.33% 25.00% 

21 民眾權益 
4 1 3 

18.18% 16.67% 18.75% 

22 志願服務 
3 1 2 

13.64% 16.67% 12.5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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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地理區域對各類別之需求單位數及所占比例 

序 

號 
類別 

全體 

地方政府 
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離島地區 

1 產業經濟 
22 6 5 5 3 3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2 文化發展 
22 6 5 5 3 3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3 觀光旅遊 
22 6 5 5 3 3 

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4 社會福利 
21 6 5 5 2 3 

95.45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66.67% 100.00% 

5 城鄉發展 
21 6 5 5 3 2 

95.45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66.67% 

6 教育發展 
21 6 4 5 3 3 

95.45% 100.00% 8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7 環境保護 
20 5 4 5 3 3 

90.91% 83.33% 80.00% 100.00% 100.00% 100.00% 

8 交通運輸 
17 6 4 3 2 2 

77.27% 100.00% 80.00% 60.00% 66.67% 66.67% 

9 醫療保健 
17 5 3 4 2 3 

77.27% 83.33% 60.00% 80.00% 66.67% 100.00% 

10 體制變革 
16 4 4 4 2 2 

72.73% 66.67% 80.00% 80.00% 66.67% 66.67% 

11 公共建設 
16 5 4 4 1 2 

72.73% 83.33% 80.00% 80.00% 33.33% 66.67% 

12 水利工程 
16 4 5 4 2 1 

72.73% 66.67% 100.00% 80.00% 66.67% 33.33% 

13 勞工行政 
15 4 4 4 1 2 

68.18% 66.67% 80.00% 80.00% 33.33% 66.67% 

14 治安維護 
15 4 3 4 2 2 

68.18% 66.67% 60.00% 80.00% 66.67% 66.67% 

15 防災救災 
12 2 3 4 2 1 

54.55% 33.33% 60.00% 80.00% 66.67% 33.33% 

16 多元族群 
11 4 3 2 2   

50.00% 66.67% 60.00% 40.00% 66.67% 0.00% 

17 財務經營 
9 2 3 1 3   

40.91% 33.33% 60.00% 20.00% 100.00% 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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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

號 
類別 

全體 

地方政府 
北部地區 中部地區 南部地區 東部地區 離島地區 

18 資訊發展 
7 4 1 2     

31.82% 66.67% 20.00% 40.00% 0.00% 0.00% 

19 宗教禮俗 
6 1 2   2 1 

27.27% 16.67% 40.00% 0.00% 66.67% 33.33% 

20 公用事業 
6 1 1 2 1 1 

27.27% 16.67% 20.00% 40.00% 33.33% 33.33% 

21 民眾權益 
4 1   2 1   

18.18% 16.67% 0.00% 40.00% 33.33% 0.00% 

22 志願服務 
3     2 1   

13.64% 0.00% 0.00% 40.00% 33.33% 0.00% 

 

(四)各地方政府因地理環境、社會經濟發展條件等的不同，致所面

臨困難問題之差異較大，其中以「地方財政」之需求單位數比

例達 60%，及「公務培訓」之需求單位數比例達 40%，為較普遍

面臨的困難（如圖 4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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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地方政府面臨困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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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高度需求類別深入分析 

就需求單位達 90%以上之高度需求類別進一步深入分析如下： 

(一)「產業經濟」類別：地方政府普遍採取加強推廣行銷、輔導產

業轉型及創新等策略，促進產業經濟之活絡發展（如圖 5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「文化發展」類別：各地政府以推動文創產業、籌建美術館、

博物館及演藝廳及舉辦藝術展覽、藝文表演為主要的文化發展

方向(如圖 6)。 

(三)「觀光旅遊」類別：地方政府以充實觀光相關建設、推廣當地

自然景觀為主要的發展方向，並朝向舉辦節慶活動以及與運動

產業、體育競賽、醫療體系結合之多元型態發展（如圖 7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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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「社會福利」類別：面對當前高齡化及少子化的趨勢，地方政

府在社會福利體系的建構上，逐漸朝向以老人、兒童、青少年

之照護為主（如圖 8）。 

(五)「城鄉發展」類別：地方政府偏向透過都市計畫之通盤檢討、

推動土地開發計畫等方式，促進城鄉發展（如圖 9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六)「教育發展」類別：除正規的教育體制外，各地方政府亦逐漸

重視全民的體育活動、休閒活動等之開拓與發展（如圖 10）。 

(七)「環境保護」類別：地方政府以推動生態保育及節能減碳為主

要的環境保護措施（如圖 11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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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資料運用具體規劃 

在地方政府所有的需求類別中，有多項需求與現階段國家發展

及政策推動相符，並已納入本中心年度計畫持續辦理。另考量資源

有限，宜集中於高度需求部分，爰針對前述高度需求類別建議運用

如下： 

(一)列入日後本中心加強辦理訓練部分 

１、在「施政願景」方面，未來可辦理幸福力相關訓練，例如：

國際及國內相關幸福力評比概況、評比項目、我國「國民

幸福指數」辦理情形等相關課題，以增進地方公務人員對

幸福力的瞭解，進而落實於業務中，有助於施政願景之達

成。 

２、在「產業經濟」方面，可辦理地方產業行銷與國際接軌、

縣市特色經營與產業行銷、地方產業發展與策略聯盟、地

方產業發展策略等課程。 

３、在「文化發展」方面，可辦理文化創意產業行銷、活動方

案設計、文化資產保存、生活美學、公共藝術、藝術欣賞

等課程。 

４、在「觀光旅遊」方面，可辦理觀光行銷、觀光產業發展趨

勢、活動方案設計與資源整合、溝通協調與跨部門整合等

課程。 

５、在「社會福利」方面，可辦理社福營造、兒童與老年政策、

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與政策服務、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等

課程。 

６、在「城鄉發展」方面，可辦理城鄉風貌經營、營造農村新

貌、城市創意設計、城市行銷、從全球發展趨勢看城市競

爭力等課程。 

７、在「教育發展」方面，可辦理提倡全民運動、終身學習及

推動運動休閒產業發展等課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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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、在「環境保護」方面，可辦理節能減碳、環境教育、生態

保育、生態保育與永續農業、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、環境

教育與產業創新、綠色能源與產業發展等課程。 

(二)今後積極與中央主管部會合作部分 

地方政府的高度需求中，與中央部會主管業務相關部分，

可積極主動與主管部會推動的重點政策方案密切結合，提供政

令宣導、政策及方案推廣等所需之研習訓練，促進中央與地方

相關業務推動之無縫接軌，強化國家重大政策的貫徹實施。相

關類別對應之中央主管機關如表 3。 

表 3 高度需求類別與中央主管機關對照表 

序號 需求類別 中央主管機關 

1 產業經濟 經濟部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2 文化發展 文化部 

3 觀光旅遊 交通部觀光局 

4 社會福利 衛生福利部 

5 城鄉發展 內政部營建署 

6 教育發展 教育部 

7 環境保護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

(三)列入策展或論壇方式深化學習 

「產業經濟」、「文化發展」、「觀光旅遊」等 3 項，為地方

政府普遍性之訓練需求，地方治理研究中心可研議以策展或論

壇方式，促進深層學習及交流。 

(四)列入研究議題部分 

未來可納入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之研究議題如下： 

１、「地方財政」、「公務培訓」、「人口結構」、「區域競爭」、「產

業經濟」為地方政府較普遍面臨之困難，此難題事涉全面

性的法制體制或資源分配等長遠性的變革或重建，影響層

面重大，非單純的執行面能力績效，有必要做更廣泛及更

深入的分析探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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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針對地方政府「高度需求類別」，委託專家學者研究分析各

類需求之關鍵問題、能力等，並規劃套裝、系列性、通案

性、區域性課程，提供地方政府自行辦理，或接受地方政

府委託辦理。 

五、103年度納入訓練規劃情形 

考量資源有限，103 年以高度需求類別規劃相關班別，其餘需

求則就符合現階段國家發展，以及政策推動需要者，開設相關班別，

或與中央主管機關合辦，共計辦理 135 班。各需求類別開設班別情

形如表 4。 

表 4 103年度對應開設班一覽表 

序號 需求類別 開設班別 期數 備註 

1 施政願景 幸福城市營造研習班 2  

高度需求類別 

2 產業經濟 

地方產業創新與發展研習班 2  

稻米加工業米穀檢驗人員訓練初級研

習班(與農糧署合辦) 
3  

稻米加工業米穀檢驗人員訓練進階研

習班(與農糧署合辦) 
1  

3 文化發展 
觀光與文化創意產業行銷研習班 2  

4 觀光旅遊 

5 社會福利 社福營造研習班 2  

6 城鄉發展 

城市行銷研習班 2  

土地徵收法令研習班(與內政部合辦) 2  

直轄市、縣(市)區域計畫規劃與執行

實務研習班(與營建署合辦) 
2  

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法令講習班(與

營建署合辦) 
2  

建築管理法令研習班(與營建署合辦) 1  

7 教育發展 運動休閒產業發展研習班 2  

8 環境保護 環境教育全球議題研習班 16  

9 醫療保健 

醫事替代役管理人在職訓練班(與衛

福部合辦) 
1  

符合現階段國家

發展及政策推動

需要之普通需求

類別 

衛生所醫護人員醫療保健資訊系統種

子培訓班(與國民健康署合辦) 
2  

10 體制變革 

廉政倫理研習班(含公務倫理及紀律

規範) 
14  

廉政預防業務專精研習班(與廉政署

合辦) 
1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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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號 需求類別 開設班別 期數 備註 

蒐證業務專精研習班(與廉政署合辦) 2  

機關維護工作專精研習班(與廉政署

合辦) 
1  

11 治安維護 

基層主管人員職務管理核心能力研習

班(與警政署合辦) 
3  

中階主管人員管理才能發展及諮商輔

導講習班(與警政署合辦) 
1  

初任警正官等主管職務人員管理才能

講習班(與警政署合辦) 
4  

警察機關防情及通信設施研習班(與

民防防情指揮管制所合辦) 
1  

12 防災救災 
災害防救及緊急應變研習班 6  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研習班 12  

13 多元族群 多元族群文化研習班 6  

14 財務經營 地方財政管理運用研習班 2  

符合現階段國家

發展及政策推動

需要之較低需求

類別 

15 資訊發展 
個人資料保護法及其實務研習班(含

資通安全) 
17  

16 宗教禮俗 
宗教業務人員研習班(與內政部合辦) 2  

殯葬管理研習班(與內政部合辦) 2  

17 民眾權益 

性別主流化主管研習班 8  

性別主流化推動人員研習班 6  

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研習班 5  

消費者保護教育行政人員基礎班(與

行政院合辦) 
1  

人權業務人員研習班(與法務部合辦) 1  

合  計 135  
 

 


